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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3、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于2026年4月

27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18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召开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戎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47人，代表股份314,321,0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

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27.4921%。 其中现场投票人数为

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28,355,3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312,720股（公司股权登

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11.2266%；参加网络投票人数为53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数185,965,7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143,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

购股份9,249,800股）的16.2655%，会议符合《公司法》的要求。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44人（其中参

加现场投票的7人，参加网络投票的53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94,389,6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1,143,312,720股（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份扣除公司回购股份9,249,800股）的17.0023%。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各项议案：

1、关于审议《董事会2025年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3,558,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3%；反对61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7%；弃权1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3,626,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6%；反对6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8%；弃权15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6%。

2、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3,557,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2%；反对612,0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47%；弃权1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626,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4%；反对6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48%；弃权1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7%。

3、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3,660,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8%；反对620,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4%；弃权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729,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2%；反对620,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2%；弃权4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6%。

4、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确认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3,56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68%；反对777,2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8%；弃权45,5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566,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68%；反对77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98%；弃权45,5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4%。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获得的同意股数达到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5、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93,568,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5%；反对774,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2%；弃权47,1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568,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75%；反对774,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82%；弃权47,1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2%。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获得的同意股数达到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6、关于追认2025年度关联交易及预计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2,898,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88%；反对620,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8%；弃权42,0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727,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94%；反对620,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90%；弃权42,00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获得的同意股数达到经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7、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3,593,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85%；反对576,4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34%；弃权1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661,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56%；反对576,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65%；弃权15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9%。

8、关于申请2026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3,709,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54%；反对569,9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3%；弃权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778,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54%；反对569,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32%；弃权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5%。

9、关于开展期货期权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313,627,8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95%；反对646,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6%；弃权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9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93,696,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34%；反对64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5%；弃权4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凤、郑玮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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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

暨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部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6年5月18日，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 与公司于2026年5月11日召开的第三届五次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及其召集人、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以及审

计部负责人。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杨金洪先生、谢小彤先生、

许火耀先生、钟炳贤先生、姜龙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黄令先生、陈少华先生、徐爱东女

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股东会选举产生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公司于2026年5

月11日召开的第三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余炳先生， 共同组成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及2026年5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020）及《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6-026）。

（二）董事长选举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董事会同意选举杨金洪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任命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召集人、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

会召集人的议案》，具体如下：

1、选举独立董事陈少华先生、独立董事黄令先生、董事钟炳贤先生等三人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委员，由独立董事陈少华先生（会计专业人士）担任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2、选举独立董事徐爱东女士、独立董事陈少华先生、董事许火耀先生等三人担任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

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由独立董事徐爱东女士担任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3、选举董事长杨金洪先生、董事谢小彤先生、董事姜龙先生、独立董事黄令先生、独立董事徐爱东女士

等五人担任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由董事长杨金洪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召集人。

以上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且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三年，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四）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人的议案》，选举陈少华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召集

人，其任期自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一）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

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

聘任姜龙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陈庆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瑞程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王亚

娟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公司总经理姜龙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0）。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述人员均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和惩戒。其中，董事会秘书王

亚娟女士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

无异议。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

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姜龙先生、陈庆东先生、张瑞程先生、王亚娟女士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具

备履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与职业素养，同意聘任上述人员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对《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并发表如

下审核意见：张瑞程先生具备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的资格，具备履行公司财务总监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

工作经验与职业素养，同意聘任张瑞程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同意聘任周娜萍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周娜萍女士具备岗位职责所要求的专业知识和相

关素质，能够胜任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且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周娜

萍女士的简历详见附件。

四、审计部负责人聘任情况

2026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

案》，同意聘任林继致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林继致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五、部分董事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钟可祥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何燕珍女士、陈菡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

事。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换届离任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以及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附件：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陈庆东先生，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工程师。 历任

厦门钨业设备动力部技术员、人力资源部人事培训专员、综合部经理、办公室主任，厦门钨业海沧分公司企

业管理部经理、厦门钨业海沧分公司副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新能源有限副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工会主

席、董事会秘书。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陈庆东先生持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宁波海诚领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执行事务合伙

人宁波胜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33.33%的股份。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庆东先生持有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宁波景仁昭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5.80%的财产份额。

陈庆东先生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最近三年均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张瑞程先生，男，197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学专业，硕士学历，中级会计师。 历

任厦门钨业海沧分公司财务部会计、副经理；福建省长汀金龙稀土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厦门钨业海沧分公

司财务部经理；新能源有限财务部经理、新能源有限财务负责人。 2020年4月至今，任公司财务总监。

张瑞程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瑞程先生持有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宁波景仁昭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64%的财产份额。 张

瑞程先生不存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最近三年均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王亚娟女士，女，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持有保荐代表人、中国

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资格。曾就职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部，历任项目经理、高级

经理、资深高级经理、业务董事、董事副总经理、碳中和行业部总经理助理等职务，拥有十余年投资银行业务

经验。 其于2026年3月加入公司，担任公司财务副总监。

王亚娟女士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亚娟女士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

质，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 其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最近三年均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

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的规定。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周娜萍女士，女，198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历任厦门

银鹭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会计；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海沧分公司核算会计；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有限

公司预算会计、管理会计主管。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周娜萍女士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娜萍女士持有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宁波德义远鸿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10%的财产份额。 周娜

萍女士已经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

作》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最近三年均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林继致先生，男，汉族，1984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曾任厦门虹鹭钨钼工业

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成本主管，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内审经理、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纪检监察

室纪检监察经理。 现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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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兴国路59号赣州章江宾馆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9,835,42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9,835,4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316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9.31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由董事长杨金洪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

事因工作原因无法列席本次会议，会前已向董事会提出请假申请。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7人，董事谢小彤先生、董事钟可祥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会议；

2、公司董事长杨金洪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与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809,749 99.9926 4,680 0.0013 21,000 0.0061

2、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决算及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7,755,398 99.4054 1,941,692 0.5550 138,339 0.0396

3、议案名称：《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0,949 99.9615 4,680 0.0013 129,800 0.0372

4、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0,949 99.9615 4,680 0.0013 129,800 0.0372

5、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0,949 99.9615 4,680 0.0013 129,800 0.0372

6、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0,949 99.9615 4,680 0.0013 129,800 0.037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0,949 99.9615 4,680 0.0013 129,800 0.0372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801,314 99.7134 4,680 0.0099 129,800 0.2767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0,949 99.9615 4,680 0.0013 129,800 0.0372

10、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21,231,392 99.9581 4,680 0.0014 129,800 0.040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0,949 99.9615 4,680 0.0013 129,800 0.0372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9,702,393 99.9619 3,236 0.0009 129,800 0.037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3.00、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3.01 杨金洪 349,216,353 99.8230 是

13.02 谢小彤 349,234,068 99.8281 是

13.03 许火耀 349,212,148 99.8218 是

13.04 钟炳贤 349,181,875 99.8131 是

13.05 姜龙 349,223,148 99.8249 是

14.00、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4.01 黄令 349,238,373 99.8293 是

14.02 陈少华 349,242,448 99.8304 是

14.03 徐爱东 349,235,848 99.828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39,856,673 99.6637 4,680 0.0117 129,800 0.3246

5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39,856,673 99.6637 4,680 0.0117 129,800 0.3246

6

《关于为下属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39,856,673 99.6637 4,680 0.0117 129,800 0.3246

7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

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39,856,673 99.6637 4,680 0.0117 129,800 0.3246

8

《关于调整公司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议案》

18,331,757 99.2717 4,680 0.0253 129,800 0.7030

9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39,856,673 99.6637 4,680 0.0117 129,800 0.3246

10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39,856,673 99.6637 4,680 0.0117 129,800 0.3246

12

《关于2026年中期分红安

排的议案》

39,858,117 99.6673 3,236 0.0080 129,800 0.3247

2、累积投票议案

13.00、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3.01 杨金洪 39,372,077 98.4519 是

13.02 谢小彤 39,389,792 98.4962 是

13.03 许火耀 39,367,872 98.4414 是

13.04 钟炳贤 39,337,599 98.3657 是

13.05 姜龙 39,378,872 98.4689 是

14.00、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黄令 39,394,097 98.5070 是

14.02 陈少华 39,398,172 98.5172 是

14.03 徐爱东 39,391,572 98.5007 是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8，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名称：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冶控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曾用名“福建冶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闽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福建三钢闽光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上述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共计302,899,635股。

3、本次会议议案10，应回避表决的股东名称：宁波海诚领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述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共计28,469,557股。

4、本次股东会议案4-10、议案12-1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

律师：魏吓虹、刘昭怡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2026年4月修订）》和《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厦钨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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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8日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号楼一层会议室；

3、会议方式：全体股东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沈臻宇女士；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1日；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0 0 0%

网络参会 433 337,829,544 15.1502%

合计 433 337,829,544 15.1502%

其中：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4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0,333,26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7057%。

8、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列席本

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均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35,602,74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3409%

反对股数（股） 1,763,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5219%

弃权股数（股） 463,5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372%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59,568,969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5.9308%

反对股数（股） 2,126,0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4237%

弃权股数（股） 400,8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64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7,806,46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5.8119%

反对股数（股） 2,126,0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5238%

弃权股数（股） 400,8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6643%

公司董事长沈臻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方圆－东方6号私

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1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2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27号私募投资基金合计持股227,97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2%；

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国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誉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计持股46,9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持股778,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上述股东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59,570,269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5.9329%

反对股数（股） 2,182,0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5139%

弃权股数（股） 343,5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55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7,807,76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5.8141%

反对股数（股） 2,182,0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6166%

弃权股数（股） 343,5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5693%

公司董事长沈臻宇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方圆－东方6号私

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1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东方22号私募投资基金、上海方圆达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方圆－

东方27号私募投资基金合计持股227,974,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22%；

公司董事、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国磊峰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西藏誉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

计持股46,9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1%；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刘月寅女士持股778,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3%；

上述股东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35,446,24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2945%

反对股数（股） 1,981,1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5864%

弃权股数（股） 402,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19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7,949,96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6.0498%

反对股数（股） 1,981,1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3.2836%

弃权股数（股） 402,2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6666%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35,713,44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3736%

反对股数（股） 1,673,5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4954%

弃权股数（股） 442,6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3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8,217,16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6.4926%

反对股数（股） 1,673,5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7738%

弃权股数（股） 442,6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7336%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35,630,54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3491%

反对股数（股） 1,781,5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5273%

弃权股数（股） 417,5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23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8,134,26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6.3552%

反对股数（股） 1,781,5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9528%

弃权股数（股） 417,5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6920%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36,094,84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4865%

反对股数（股） 1,342,3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3973%

弃权股数（股） 392,4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116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数（股） 58,598,569

同意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7.1248%

反对股数（股） 1,342,300

反对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2.2248%

弃权股数（股） 392,400

弃权股数占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6504%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股） 335,714,244

同意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99.3739%

反对股数（股） 1,344,100

反对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3979%

弃权股数（股） 771,200

弃权股数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 0.2283%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会上作了述职报告，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

定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由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王龙海律师、方洪全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合法，由此做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本所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同公司本次股东会决议按有关规定公告。

五、备查文件

1、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京轩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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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通知债权人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 年4� 月24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及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根据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母公司会计

报表未分配利润为-254,980,100.25元，盈余公积为0元，资本公积为755,423,598.76元；公司合并报表未

分配利润为-304,535,582.82元，盈余公积为0元，资本公积为413,293,060.26元。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使用母公司的资本公积254,980,100.25元用于弥补

母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累计亏损； 具体内容详见2026年4月2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告》。

二、通知债权人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法》、财政部《关于公司法、外商投资法施行后有关财务处理问题的通知》中“使用资本公

积金弥补亏损的公司应自股东会作出资本公积金弥补亏损决议之日起三十日内通知债权人或向社会公

告” 之规定，公司现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之日起30� 日内、未接到通知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

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

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

续履行。 具体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㈠申报时间

2026年5月19日-2026年7月2日（工作日9:00-12:00、13:00-17:00）。

㈡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

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代理

人均需亲笔签名，并加盖公章）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委托人、代理人均需亲笔签名）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㈢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进行债权申报，进行债权申报的债权人请先致电公司

相关联系人进行确认，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空港开发区B区裕华路融慧园28号楼；

联系人：刘月寅、白雪龙；

联系电话：010-80479607、010-68002437-8018；

传真号码：010-68002438-607；

邮政编码：101318；

联系邮箱地址：irm@gloria.cc。

㈣ 其他

以现场递交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收到相关资料为准；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

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公司传真、邮箱收

到相应文件日为准，文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983� �证券简称：山西焦煤 公告编号：2026-015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

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山西监管局、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山西辖区上市公司2026年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暨年报业绩说明会”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 网站（http://rs.p5w.net），或

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周

五）15:00-17:00。

届时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樊大宏先生、独立董事李玉敏先生和董事会秘书王洪云先生将在线就

公司2025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投资者可于2026年 5月21日 17:00前将有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司邮箱

zqb000983@163.com，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优先回答。

特此公告。

山西焦煤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31�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6-02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6年5月18日以通

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临时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6年5月14日以纸质文件及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翔炜先生主

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科技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2,000万元，授信期限为1年，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滨

湖新区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授信期限为1年，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非

融资性保函、信用证等。

本议案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2� � � � � � � �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2026-030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张丽明女士、周国

良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丽明女士、周国良先生因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6年，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关于独立董事任职期限的规定，申请辞去独立董事及董事会相

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辞职后，张丽明女士、周国良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目前，张丽明女

士、周国良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因张丽明女士、周国良先生的辞任将导致公司董事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不符合《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在公司召开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张丽明女士、周国良

先生将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独

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张丽明女士、周国良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充分行使职权，恪尽职守，

勤勉尽责，在完善公司治理和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公司董事会对张丽明女士、周国

良先生在任期内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905 证券简称：三峡能源 公告编号：2026-024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张立一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立一先生因工作调动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

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具体职务

是否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张立一 副总经理

2026年

5月15日

2029年

1月14日

工作调

动

是

长江三峡集团江苏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三峡陆上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否，不存在未履行

完毕的公开承诺

（含增持承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张立一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本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张立一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制度做好工作交接，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作。

公司董事会对张立一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88557� � � � � � � �证券简称：兰剑智能 公告编号：2026-025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909号海信龙奥九号1号楼19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普通股股东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033,73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033,7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38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3853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02,679,640股，剔除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的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的股份数量1，251，000股，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01,428,64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耀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董新军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40,956 99.7984 89,281 0.1939 3,500 0.0077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40,956 99.7984 89,281 0.1939 3,500 0.0077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40,956 99.7984 89,281 0.1939 3,500 0.007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015,356 99.9600 14,881 0.0323 3,500 0.0077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6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064,242 98.6278 89,281 1.2465 8,998 0.125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637,938 99.1401 392,299 0.8521 3,500 0.0078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01,330 99.7123 127,507 0.2769 4,900 0.010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暨修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940,956 99.7984 89,281 0.1939 3,500 0.007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方案的议案

892,271 97.9815 14,881 1.6341 3,500 0.3844

5

关于审议2026年度公司董

事薪酬的议案

812,373 89.2078 89,281 9.8040 8,998 0.9882

6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514,853 56.5367 392,299 43.0789 3,500 0.3844

7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778,245 85.4601 127,507 14.0017 4,900 0.53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议案8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在公司担任董事的股东吴耀华先生、张小艺女士、沈长鹏先生、林茂先生作为关联股东，对议案5进行

了回避表决。

4、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 《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和 《2026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

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礼镜、蔡雨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兰剑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